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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重要濕地異地補償代金計算公式 

代金＝ 重要濕地損失面積×（每平方公尺土地購置成本（註１）＋每平方公尺濕地復育與經營管理

成本（註２）＋每單位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經濟價值（註３））。 

 
註１、 每平方公尺土地購置成本為該損失基地周邊一公里範圍內之平均土地公告現值。如無此項

資料，則採計最接近已登錄土地之土地公告現值。 
註２、 每平方公尺濕地復育與經營管理成本＝每平方公尺金額×（附件一損失基地等級與濕地類型

之復育時間／25 年）。 
註３、 每平方公尺重要濕地損失之生態經濟價值，依附件二第２點公式計算之。 
註４、 重要濕地異地補償代金標準值每平方公尺金額標準值，中央主管機關應每 5 年檢討公告。 

 

本則命令之總說明及對照表請參閱行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內政部令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30 日 

台內地字第 10413006727 號 

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定自中華民國一

百零四年三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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